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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合作社名义从事非法集资等违法违规活动

33家家农农民民合合作作社社被被叫叫停停整整顿顿
朋友圈代购被坑

实物竟是高仿品

本报11月5日讯（见
习记者 邢敏） 近日，
市民王女士给本报打来
电话称，她看到朋友在
微信朋友圈中发的海外
代购信息，表示可以代
购名牌包等奢侈品，没
有关税，价格也便宜。可
谁知购买的价值3200元
的巴宝莉钱包竟是高仿
品。

“本来以为自己买了
个好东西，没想到还生了
一肚子气。在购买之前，
朋友明确告诉过我是正
品。并且让我先付款后拿
货。结果一拿到这个包后
发现是假的。”王女士说。

之后，记者联系了为
王女士代购钱包的李女
士。李女士称，在购买之
前，她曾明确告知过王女
士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是
不能退款和退货的，这也
得到了王女士的同意，出
现了现在这种情况，是不
会退款的。

“确实是自己答应不
管出现什么情况都不会
退款，但不知道买假包。”
王女士称，早知道是假的
就不买了，现在连她叫什
么，家住哪都不知道，根
本没办法见到她本人。

县消协的工作人员
介绍说，如果仅是通过
私下里微信聊天完成的

交易，对方又没有实体
店铺，就只能被看作是
双方个人达成的交易，
无法通过新《消法》维
权。“这就成了民事纠
纷，消费者如果要维权，
只能通过民事诉讼的办
法来解决。”“所以，目前
的情况下，消费者在微
信上购物，只能是自己
认真辨别，多加小心。”
该工作人员说。

据记者了解，新《消
法》调整的是消费者和经
营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所谓“微信代购”往往
是打着“朋友、熟人帮忙”
名义进行，代购人也没有
办理工商登记，许多还是
业余兼职。这种情况下，
很难认定代购人就是经
营者，出现纠纷后被视为
普通民事纠纷的可能性
更大，也难以适用新《消
法》的规定。如果企业通
过微信进行营销，开展代
购业务，则应当适用新

《消法》规定。
山东舜翔律师事务

所的王建华律师称，民事
诉讼中，消费者要提供充
分的证据。但现实的情况
是，有些消费者甚至连对
方叫什么，在哪个城市都
不知道，能提供的信息非
常有限，维权的难度也就
可想而知。

轿车起火造成大量车辆积压
消防官兵8分钟控制火势

本报11月5日讯（见
习记者 刘慧 通讯员

王光瑞） 近日，彩虹
路中队接到群众报警称：
位于商河县杨庄铺路口
南1公里路东处一辆轿车
发生火灾，情况十分危
急，接到命令后，彩虹路
中队立即出动1辆水罐消
防车共计7名官兵火速赶
赴现场。

“我们到达现场后发
现，路边停着的一辆小轿
车车身全部起火，现场积
压了大量来往的车辆，情
况十分危急”，指挥员说，
根据火场情况，救援官兵
分为两个小组，首先第一
小组一只多功能水枪对

火势进行压制冷却，随
后，第二小组对现场进行
警戒，防止无关人员和车
辆靠近发生不必要的伤
害。8分钟后，在消防官兵
的全力压制下，火势被完
全控制，“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救援官兵为了防止
汽车复燃，对轿车的各个
角落进行了逐一的检查和
清理，对存在余温死角和
汽车边缘的灰烬进行了消
灭和冷却。”

据了解，在这次火灾
扑救过程中，消防官兵们
到场及时，采取的方法果
断，措施得力，在最短的
时间内把火扑灭，得到了
现场群众的一致赞誉。

残疾人走路不便

消防大队长送证上门

本报11月5日讯（见
习记者 刘慧 通讯员

庞曰迁） 11月3日，商
河消防大队大队长驱车
30公里，将商河县传奇商
务宾馆公众聚集场所营
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
证，送到该宾馆法定代
表人王登华的手中，认
真 践 行 让 群 众“ 不 找
人、少跑腿、办成事、心舒
坦”的主题活动。

“传奇商务宾馆大约
离中队30公里，王登华同
志腿脚有残疾，来我们队
办理手续的时候，我看他
行动不便并且家离我们
大队也很远。”武大队长
说，于是消防大队安排专
人多次上门服务指导，手
把手指导该单位施工队

伍进行施工，为员工培训
消防知识等，“同时，为了
解决王登华同志的腿脚
不便，上楼困难等实际
问题，方便他办理业务，
我们还专门在一楼通信
室设立临时的业务受理
点，方便他办理业务。”

据了解，消防大队监
督员半年以来为商河县
传 奇 商 务 宾 馆 多 次 指
导该店装修、安装消防
器材等工作，“并且为
我 这 个 办 理 业 务 的 残
疾人提供了特殊服务，
也 对 我 店 的 安 全 事 故
隐患及时提出了整改意
见，现在又将合格证亲自
送到我的店里，真是太感
谢 消 防 大 队 的 同 志 们
了。”王登华说。

4日，济南市金融办、商河县农业局等部门对百余家合作社进行检查，“永正苗木种植合作社”等三家
涉及非法集资问题，被相关部门相继叫停，让农村非法集资问题再度浮出水面。据商河县农业局党委副书
记李忠昌介绍，随着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有不法分子假借合作社名义从事非法
集资、非法吸收存款、高利放贷等违法违规活动，潜在风险加大，影响了农村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警惕和
打击非法集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合作社已经停业。 本报见习记者 邢敏 摄

本报记者 李文平 见习记者 邢敏

非法筹款120多万元，三家合作社被叫停

11月4日，位于贾庄镇
的一家名为“永正苗木种
植专业合作社”的集资机
构被济南市金融办、商河
县农业局检查组叫停整
顿。无独有偶，位于沙河乡
的亿润农作物种植专业合
作社和位于龙桑寺镇的根
润粮食种植合作社，也都
于当天接受停业整顿。

4日上午，记者找到了
“永正苗木种植专业合作
社”，合作社“资金互助部”
的牌子已经被摘掉，合作
社门口张贴着《给全市市
民合作社的一封信》，出具
单位为济南市引导规范农

民合作社信用合作工作联
席会议办公室。据合作社
负责人韩拥政介绍，合作
社主要从事苗木花卉生
产，合作社与村民签订了
租赁协议，农民将租赁费
存入合作社，并从合作社
获得相应的高于银行的利
息。“在收到政府的叫停通
知后，社员存入的资金已
基本返还。”韩拥政说。

据了解，这三家停业
整顿的合作社中，商河县
根润粮食种植合作社设有
一处经营网点，信用合作
社21人，信用筹资10万元，
发放信用贷款4 . 7万元；

商河县永正苗木种植专业
合作社设有一处经营网
点，信用社成员133人，信
用筹资62 . 43万元，发放
信用贷款52 . 46万元；润
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设
有一处经营网点，信用合
作成员154人，信用筹资
51 . 3万元，发放信用贷款
35万元。总计筹集资金120
多万元，贷款90余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三家合
作社开展信用合作均未经
主管部门批准。据悉，目前
三家合作社营业网点已全
部撤销，信用筹资已基本返
还社员，系统已全部关闭。

入社门槛低，只需填张表，收益却是银行存款4到5倍

在一家名为商河根润
合作社散发的宣传单页
上，记者注意到该合作社
吸收存款、发放贷款与银
行无异，而最吸引眼球的
无疑是许诺的高收益。以
10000元为例，活期存款为
0 . 5%，三个月为6%，为同
期银行存款的2倍多。定期
存款6个月利率为8%，为
同期银行固定存款的3倍，
一 年 期 存 款 收 益 率 为
10%，如果存款数额较大，
收益率却是银行存款4到5

倍。据知情人士透露，贷款
的收益可能达到20%，存贷
差之间的高额利润，催生了
非法筹款冲动。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合作社除了打出高收益吸
引市民，入社门槛也很低，
类似银行的操作模式也易
于欺骗群众。只需填一张
入社申请表，即可获得一
张类似于银行存折的“社
员股金证”或“社员互助金
证”凭证，凭证可到合作社
提取收益。此外，这些合作

社都有固定营业网点，类
似银行的营业大厅，也有
相应的存取款办理窗口，
容易对群众造成欺骗。

据了解，这些合作社
大多是粮食、果蔬、花卉为
主，本为土地流转的一种
形式。农民以土地作为资
产入社，成为社员，享受土
地增值的红利，但是在运
转过程中，部分合作社逐
渐开始对外吸收存款、贷
款，利用存贷款差赚取利
润，背离了服务农业发展

的初衷。由于缺乏有效监
督，加之具有一定的欺骗
性，存在很大的风险。

据悉，三家被叫停整
顿的合作社都为近两年成
立，其中最大的“永正苗木
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1年，是济南市首家正
式注册的农民苗木种植专
业合作社。今年5月，该合
作社在深圳前海股权交易
中心挂牌成功，成为全国
第一家合作社股权上市的
企业。

部门表态：严肃处理合作社超范围经营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
前，全县在行政管理部门
登记注册的农民信用合
作社共有895家，分散于
各个乡镇。针对部分合作
社未经主管部门批准，擅
自向社会筹款贷款，商河
县农业党委副书记李忠
昌告诉记者，不法分子假
借合作社名义从事非法
集资、非法吸收存款、高

利放贷等违法违规活动，
影响了农村金融秩序和
社会稳定，政府将会严肃
处理合作社超范围经营
问题，并将严格执行相关
政策。

据李忠昌介绍，农业
合作社必须坚持服务产业
发展，实行“社员制”，“封
闭式”、不对外吸储放款，
分红不分息，依法规范运

营。信用合作资金主要为
本社成员农业生产经营活
动提供小额、短期、分散的
资金支持，不得将资金集
中用于合作社自身或投向
少数社员。

李忠昌透露，为了更
好管控895家合作社，农业
局将联合相关部门将对农
民合作社进行逐个调查摸
底，掌握其合作方式、参与

成员、合作规模、管理运行
等情况，严格界定合作社
成员身份。“非法分子打着
农业合作社的牌子，对外
公开设立银行式的营业网
点，吸收非成员资金，对外
放贷，违背了省里制定的

‘四不许’政策。”李忠昌
说，对于类似非法集资行
为，政府将严格清理，维护
农民的合法权益。

合作社宣传页。
本报见习记者 邢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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